
退役军人事务局权力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1 残疾军人医疗费用补助 行政给付 0508010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

人抚恤优待工作。
第三十四条 国家对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医疗费用按照规定予以保

障，由所在医疗保险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列账管理。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财政部门规定。
七级至十级残疾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由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有工作的由工作单位解决，没
有工作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解决；七级至十级残疾军

人旧伤复发以外的医疗费用，未参加医疗保险且本人支付有困难的，
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酌情给予补助。

残疾军人、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以及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享受医疗优惠待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
中央财政对抚恤优待对象人数较多的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用于帮

助解决抚恤优待对象的医疗费用困难问题。

2 涉核退役人员优待抚恤金发放 行政给付 0508011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

人抚恤优待工作。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 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

生部关于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
通知》（民发〔2007〕100号）

二、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
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每人每月

100元。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人部发〔2019〕42号）
五、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

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以及其他
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含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提高生活

补助标准，每人每月提高50元，达到每人每月650元。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3 部分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 行政给付 0508012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
人抚恤优待工作。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 财政部落实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
助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发〔2012〕27号）

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
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每人每月发放130元定期生活补助。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六、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

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
女）提高生活补助标准。

4 复员军人优待抚恤金发放 行政给付 0508013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

人抚恤优待工作。
第四十四条复员军人生活困难的，按照规定的条件，由当地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给予定期定量补助，逐步改善其生活条件。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各地要按照《军人抚恤条例》规定，加大资金投入，大力提高在乡老

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切实保障其生活水平。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5 参战退役人员抚恤金发放 行政给付 0508014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条第一款 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

人抚恤优待工作。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四、对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提

高生活补助标准。

6 伤残军人抚恤待遇发放 行政给付 0508016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部门规章】《伤残抚恤管理办法》(2013年民政部令第50号修订)
第二十二条　伤残人员从被批准残疾等级评定后的第二个月起,由发

给其伤残证件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规定予以抚恤。伤残人员
抚恤关系转移的,其当年的抚恤金由部队或者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

发给,从第二年起由迁入地民政部门按当地标准发给。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一、提高残疾军人定期抚恤金标准。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7
退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旧伤复发死亡遗属一次

性抚恤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17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军人因旧伤复
发死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

恤金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其遗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抚
恤待遇。

8 退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18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退出现役的因战、因公、因病致残的残疾军人因

病死亡的，对其遗属增发12个月的残疾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其
中，因战、因公致残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因病死亡的，其遗属享受

病故军人遗属抚恤待遇。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9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

属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19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十九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死亡的，增发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

费，同时注销其领取定期抚恤金的证件。

1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

的抚恤优待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0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五十二条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抚恤优待，依照本条
例有关现役军人抚恤优待的规定执行。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11 烈士褒扬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1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烈士褒扬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8号) 

第十四条 国家建立烈士褒扬金制度。烈士褒扬金标准为烈士牺牲时
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倍。战时,参战牺牲的烈

士褒扬金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烈士褒扬金由颁发烈士证书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烈

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女；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配偶、子
女的,发给烈士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

由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

12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

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3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十六条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发给定期抚恤金：

父母(抚养人)、配偶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费来源，或者收入水平低于
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或者残疾无生活费来源
的；

(三)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或者已满18周岁但因上学无生活费来源且由
该军人生前供养的。

对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发给《定期抚恤金领取证》。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一、提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
准。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13 退役残疾军人护理费 行政给付 0508024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三十条  对分散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发给护理费，护理费的
标准为：

(一)因战、因公一级和二级残疾的，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
(二)因战、因公三级和四级残疾的，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

(三)因病一级至四级残疾的，为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的护理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发给；未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的护理费，经军队军级以上单位
批准，由所在部队发给。

14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

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5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十三条第一款现役军人死亡，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月工资标
准，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标

准是：烈士和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20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病故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月工资或者津贴低于排职少
尉军官工资标准的，按照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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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6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按照残疾等级享受残疾抚

恤金。残疾抚恤金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一、提高残疾军人定期抚恤金标准。

16 退役士兵待分配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7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年修正） 
第六十条第五款 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

三等功以上奖励以及属于烈士子女和因战致残被评定为五级至八级残
疾等级的义务兵退出现役，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工

作;待安排工作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生活补助
费;本人自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办理。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士官退出现役,服现役不满十二年的,依照本法第
六十条规定的办法安置。

第二款 士官退出现役，服现役满十二年的，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待安排工作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发给生活补助费；本人自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依照本法第六十条
第一款至第四款的规定办理。【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退役士

兵安置条例》（201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17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28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2011年修正）

第六十条第一款 义务兵退出现役,按照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由安置
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接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给经济

补助。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608号）
第十八条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12年的士官退出现役的,由人民政府扶

持自主就业。
第十九条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性

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
予经济补助,经济补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定。 
第二十条第一款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收入和军人职业特殊性等因素确定退役金标准,并适时调整。国务院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军队有关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

确定和调整退役金标准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退役时自愿选择自

主就业的,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办理（即可按当地标准享
受经济补助）。

18 为退出现役残疾军人配制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 行政给付 0508029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三十一条 残疾军人需要配制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正在

服现役的，由军队军级以上单位负责解决；退出现役的，由省级人民
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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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给付 行政给付 0508030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
年生活补助的通知》（民发〔2011〕110号）规定，自2011年8月1日

起，对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按每服一年义务兵役（不满一年的按一年
计算）、每人每月发给10元老年生活补助，为确保政策顺利贯彻落

实，经商财政部，提出如下落实措施。
一、适用对象的界定

政策实施对象的人员范围为，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

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
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界定为，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目前仍为农村户籍、

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后转为非农户籍的人员。上述人员中不包括已享
受退休金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待遇的人员。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42号）

七、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
前入伍，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提高老年生活补助补助。

20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补助发放 行政给付 05C2001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关于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及待遇问题的通

知》（民发〔2009〕166号）
三、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

安排申请人按照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规定或到指定的医院对军队
医院证明的慢性疾病进行检查。对于在部队所患慢性病未痊愈的，填

写《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审批表》（表格样式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制定），由县级或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具体审批机

关，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 
四、审批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审批表》签署

意见，批准其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待遇，从批准之日下月起由当地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定期补助及享受其他相关待遇。对于由县

级或地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的，审批机关需同时将有关材料逐级
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上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对上报的材

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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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抚恤补助对象临时补助给付 行政给付 05C2002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依靠定期抚恤金生活仍有困难的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可以增发抚恤金或者
采取其他方式予以补助，保障其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仍
有困难的残疾军人，可增发残疾抚恤金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予以补助。

22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 行政给付 05C2003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三十三条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
或者给予其他优待，优待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23 因战、因公、因病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评定 行政确认 0708003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因战、因公、因病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的
评定权限是：(三)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认定和评定。

24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及待遇的认定 行政确认 0708004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五十三条规定：“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是指在服现役期间患病，尚

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从部队退伍的人员。” 
【规范性文件】《民政部关于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和待遇问题通知

(民发〔2009〕166号)
一、《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是指在服役期间患病，尚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
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从部队退伍的人员。”按照《条例》第二十二

条规定，因病评残仅限于服现役期间患病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因
此，认定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应仅限于服现役期间患病的退伍义务兵和

初级士官。
二、患慢性病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伍回乡生活困难的，可以向县级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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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烈士评定审核 行政确认 0708006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烈士褒扬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8号)

第九条 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
发生地的组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死者遗属户口所在

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
牲情节的材料，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

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
查评定。评定为烈士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送国务院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有关

部门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评定。
属于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

定烈士的报告并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送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评定。

26 对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0208067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四十八条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逾期仍未履行的，处以

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纪律处分。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

象受到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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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冒领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0208068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四十九条  抚恤优待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给予警告，限期退回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停止其享
受的抚恤、优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冒领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的；
(二)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的；

(三)出具假证明，伪造证件、印章骗取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的。

28 对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0208069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烈士褒扬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18号）

第三十八条 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财政拨款的
事业单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无子项时无需填写） 权力类型 地方权力编码子项地方权力编码（无子项 ）行使主体（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备注

29
对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

作任务等情形的处罚
行政处罚 0208070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608号）
第五十条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

人予以通报批评：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

的。
（二）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三）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

的发放

其他类 10C2005000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盐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正）
第十一条 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由县级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分别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病故证明书》。


